
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追溯调整财务报表数据的 

专项说明 

一、本次追溯调整的概述 

根据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于 2023 年 3

月 30日披露的《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》，公司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

号》要求对 2022年财务报表相关项目进行追溯调整。 

二、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本公司的影响 

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》中“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

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”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此变

更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：公司按照解释第 16 号要求，对于在

首次施行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号》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（即 2022

年 1月 1日）因单项交易而确认的租赁负债和使用权资产，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

异和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的，本公司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》和《企业

会计准则第 18 号——所得税》的规定，将累积影响数调整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

间的期初（即 2022 年 1月 1日）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财务报表项目。 

三、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号》的相关规定，本公司对财务报表相关项

目累积影响调整如下： 

单位：元 

报表项目 
2022-12-31/2022 年度 

调整前 会计政策变更影响金额 调整后 

递延所得税资产 146,931,380.12 2,531,405.59 149,462,785.71 

递延所得税负债 4,952,235.57 2,803,811.71 7,756,047.28 

盈余公积 150,423,995.88 24.14 150,424,020.02 

未分配利润 1,476,449,954.83 -165,495.51 1,476,284,459.32 

少数股东权益 635,338,629.50 -106,934.75 635,231,694.75 

所得税费用 -31,515,977.65 80,830.10 -31,435,147.55 

少数股东损益 -8,927,809.79 -98,871.93 -9,026,681.72 



四、监事会意见 

公司监事会认为：公司本次对以前报告期披露的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追溯调整

是合理的，符合国家颁布的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相关规定，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

相关规定的要求。 

 

 

 

 

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二〇二四年三月三十日 

 

 


